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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十
九
世
紀
後
半
蒸
汽
輪
船
廣
泛

被
使
用
之
前
，
中
國
及
東
亞
各
國
海
上

的
運
輸
貿
易
往
來
，
仍
是
以
木
帆
船
為
主

要
工
具
。
但
在
航
海
科
技
尚
未
如
今
日

發
達
的
時
代
，
船
隻
出
海
隨
時
得
面
對

的
是
海
難
事
故
的
威
脅
。
特
別
是
在
十
六

世
紀
中
葉
後
，
隨
著
各
國
海
上
活
動
的
頻

繁
，
東
亞
地
區
的
海
難
漂
流
紀
錄
日
漸
增

加
。
與
航
海
見
聞
或
旅
行
記
所
不
同
者
，

海
難
紀
錄
因
牽
涉
範
圍
廣
泛
，
如
違
禁
出

海
、
走
私
貿
易
或
外
交
交
涉
等
，
官
方
往

往
會
詳
細
調
查
，
對
船
隻
大
小
、
船
員
姓

名
、
人
數
、
船
貨
、
航
路
、
遭
難
經
過
、

地
點
與
救
助
過
程
和
漂
流
地
的
見
聞
等
均

有
紀
錄
，
可
彌
補
正
史
記
載
之
不
足
，
有

助
於
對
環
中
國
海
域
各
國
政
治
、
經
濟
、

社
會
、
文
化
交
流
、
航
運
及
風
俗
習
慣
等

的
研
究
。
但
相
關
紀
錄
，
在
中
國
清
代
以

前
的
文
獻
中
，
如
歷
朝
正
史
的
記
載
，
多

簡
略
不
詳
。
入
清
以
後
，
由
於
地
方
與
中

央
間
有
完
善
的
奏
報
制
度
，
且
相
關
檔
案

︵
特
別
是
乾
隆
年
間
以
後
︶
亦
大
量
保

存
，
可
據
此
深
入
探
討
。

本
文
主
要
介
紹
，
在
航
海
途
中
遭
遇

漂
泊
異
域

清
代
中
國
船
的
海
難
紀
錄

劉
序
楓

在
航
海
科
技
尚
未
如
今
日
發
達
的
時
代
，
船
隻
出
海
隨
時
得
面
對
的
是
海
難
事
故
的
威
脅
。
﹁
順

風
相
送
﹂
四
字
是
出
海
人
員
間
常
用
的
祝
福
語
，
也
常
被
書
於
船
尾
及
船
旗
上
，
以
祈
求
航
海
平

安
。
儘
管
如
此
，
海
難
事
件
的
紀
錄
仍
頻
繁
出
現
於
文
獻
中
。
但
相
對
於
周
邊
的
日
本
、
朝
鮮
以

及
西
洋
諸
國
，
中
國
所
留
下
的
相
關
漂
海
紀
錄
，
也
就
是
所
謂
的
﹁
漂
流
記
﹂
卻
相
當
少
。
本
文

嘗
試
探
討
其
背
景
因
素
，
並
介
紹
幾
件
現
存
漂
流
異
域
的
紀
錄
。

圖一　 禮部咨文　〈為解送漂海人口事〉　康熙23年8月22日　引自臺灣大學影印本《歷代寶案》第1冊

非
﹁
順
風
﹂
，
而
偏
離
預
定
航
路
，
或
船

隻
損
壞
漂
到
非
目
的
地
的
異
域
事
例
，
說

明
相
關
紀
錄
的
現
存
狀
況
，
並
比
較
中
外

紀
錄
的
差
異
。

中
國
船
的
海
外
漂
流
狀
況

康
熙
二
十
二
年
︵
一
六
八
三
︶
臺
灣

鄭
氏
投
降
，
清
朝
統
一
全
中
國
後
，
翌
年

設
立
海
關
，
允
許
船
隻
出
海
，
因
此
，
貿

易
船
從
中
國
沿
海
各
港
大
舉
湧
向
日
本
及

東
南
亞
各
地
。
再
加
上
十
八
世
紀
以
後
，

中
國
沿
海
航
運
業
發
達
，
運
送
南
北
貨
物

的
船
隻
往
來
於
廣
東─

福
建─

上
海─

山

東─

天
津─

遼
東
半
島
間
，
遭
遇
船
難
而

漂
流
外
國
之
紀
錄
亦
大
量
增
加
。

康
熙
二
十
三
年
︵
一
六
八
四
︶
，
在

開
放
海
禁
之
時
，
康
熙
帝
就
曾
發
佈
旨
諭

令
禮
部
移
咨
海
外
諸
朝
貢
國
國
王
，
對
漂

到
之
中
國
船
隻
收
養
解
送
，
同
時
也
賞
賜

送
還
中
國
難
民
的
該
國
官
員
。
相
對
的
，

對
漂
到
中
國
的
外
國
船
隻
，
本
﹁
懷
柔
遠

人
﹂
的
思
想
，
不
論
是
否
為
朝
貢
國
，
均

一
視
同
仁
，
從
優
撫
卹
，
並
遣
返
本
國
。

︵
圖
一
︶

但
檢
視
現
存
清
代
官
方
檔
案
資
料
，

主
要
是
救
助
及
送
還
外
國
難
民
的
紀
錄
，

對
於
漂
到
國
外
的
本
國
難
民
，
除
非
涉
及

違
法
行
為
，
如
偷
渡
出
境
、
走
私
、
攜
帶

違
禁
物
品
或
海
盜
行
為
，
一
般
並
不
特
別

奏
報
。
故
欲
掌
握
清
代
中
國
船
遭
風
漂
到

外
國
的
情
況
，
還
是
得
參
看
周
邊
諸
國
所

留
下
的
紀
錄
。

以
漂
到
朝
鮮
而
言
，
從
清
初
至
光
緒

年
間
，
據
朝
鮮
官
方
的
︽
同
文
彙
考
︾
、

︽
備
邊
司
謄
錄
︾
、
︽
通
文
館
志
︾
等
紀

錄
，
至
少
就
有
二
四○

例
，
也
就
是
說
一

年
平
均
約
有
一
例
；
而
漂
到
琉
球
群
島
的

數
量
，
據
︽
歷
代
寶
案
︾
等
紀
錄
，
也
有

一
百
餘
例
。
至
於
漂
到
日
本
的
數
量
，
依

︽
華
夷
變
態
︾
、
︽
通
航
一
覽
︾
、
︽
長

崎
志
︾
、
︽
長
崎
志
續
編
︾
等
的
紀
錄
，

目
前
統
計
已
近
三
百
件
。
其
他
，
如
漂
到

東
南
亞
的
越
南
，
也
有
七
十
件
以
上
。
以

上
數
目
只
是
目
前
所
能
掌
握
獲
救
返
國
的

事
例
，
至
於
中
途
沉
沒
，
或
漂
到
無
人
島

而
無
法
返
國
者
，
其
數
量
應
倍
於
此
。

︵
圖
二
、
三
︶

對
外
國
難
民
之
處
置
與
遣
返
，
大

多
會
牽
涉
到
外
交
問
題
。
在
一
般
情
況

下
，
與
漂
到
國
有
邦
交
或
貿
易
關
係
，
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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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
︵
或
西
洋
船
︶
則
發
揮
重
要
的
功
能
，

除
中
國
難
民
外
，
也
將
日
本
、
朝
鮮
、
琉

球
難
民
經
由
中
國
送
返
本
國
。

東
亞
諸
國
對
遭
風
難
民
的
處
理

當
時
東
亞
諸
國
在
處
理
漂
到
的
外

國
船
時
，
最
重
要
的
就
是
語
言
溝
通
的
問

題
。
在
調
查
漂
到
的
外
國
船
時
，
即
使
是

言
語
不
通
，
大
多
數
的
情
況
下
，
多
可

利
用
東
亞
文
化
圈
所
共
有
的
漢
字
進
行
筆

談
。
如
在
日
本
，
中
國
船
漂
到
長
崎
或
薩

摩
︵
今
鹿
兒
島
及
宮
崎
縣
的
部
份
地
區
︶

以
外
無
﹁
唐
通
事
﹂
︵
中
國
語
翻
譯
官
︶

的
地
方
時
，
地
方
的
官
吏
或
當
地
的
儒
者

多
以
筆
談
來
與
船
員
對
話
。
因
此
，
目
前

留
下
許
多
筆
談
紀
錄
，
除
遭
難
經
過
外
，

亦
包
含
對
中
國
風
俗
習
慣
、
制
度
、
宗
教

的
詢
問
以
及
相
互
的
詩
文
贈
答
等
。
透
過

對
漂
到
外
國
船
員
的
訊
問
，
也
是
﹁
鎖

國
﹂
體
制
下
日
本
蒐
集
海
外
訊
息
的
來
源

圖二　 朝鮮國王咨文　〈為解送漂海人口事〉　康熙61年8月17日　引自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，《同文彙考》

圖三　 林春勝等編《華夷變態》寫本　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

漂
到
國
政
府
公
權
力
能
到
達
之
地
，
才
能

確
保
難
民
安
全
返
國
。
朝
鮮
、
琉
球
、
越

南
均
為
中
國
的
朝
貢
國
，
若
有
中
國
船
隻

漂
到
，
在
康
熙
二
十
三
年
以
後
，
除
船
隻

完
好
可
自
行
返
國
者
外
，
多
會
遣
使
，
依

朝
貢
路
線
將
遭
難
船
員
護
送
回
中
國
。
日

本
與
清
朝
雖
無
官
方
往
來
，
但
透
過
中
國

船
的
赴
長
崎
貿
易
，
亦
可
將
雙
方
難
民
順

帶
回
國
。
在
東
南
亞
各
地
，
若
當
地
官
方

無
法
提
供
援
助
時
，
華
人
網
絡
往
往
取
代

官
方
，
不
僅
提
供
生
活
物
資
，
若
無
官
方

︵
如
朝
貢
船
等
︶
管
道
送
還
，
華
人
貿
易

之
一
。
︵
圖
四
、
五
︶

外
國
船
漂
到
日
本
沿
海
時
，
地
方
藩

廳
會
派
出
官
員
監
視
，
同
時
通
知
江
戶
及

長
崎
奉
行
。
等
接
到
指
示
後
，
都
會
將
船

主
或
領
頭
者
二
、
三
人
當
作
人
質
，
與
護

送
日
本
官
員
另
乘
別
船
，
一
起
押
送
遭
難

船
隻
往
長
崎
。
除
非
外
國
船
遭
難
破
碎
或

沉
沒
，
一
般
不
許
船
員
登
陸
，
主
要
是
防

止
外
國
人
與
一
般
日
本
人
接
觸
，
也
為
防

止
走
私
貿
易
。
︵
圖
六∼

八
︶

鄰
近
的
朝
鮮
與
琉
球
情
況
亦
類
似
。

發
現
漂
到
朝
鮮
沿
海
的
船
隻
，
地
方
官
會

通
知
海
防
﹁
水
營
﹂
，
水
營
再
上
報
，
並

派
出
相
關
的
通
事
詢
問
遭
難
情
形
。
若
船

圖四　 1826年漂到日本遠州（今靜岡縣）的得泰船員與日本人的筆
談集《得泰船筆語》刊本　作者提供

圖五　 1769年漂到日本紀州（今和歌山縣）的福州船員與日本人的
筆談集《紀福筆語》寫本　國立臺灣圖書館藏

圖六　「得泰船」版畫　日本神戶市立博物館藏

圖七　1 801年漂到日本紀州（今和歌山縣）的江南通州船（局部）　
東京大學駒場圖書館藏

圖八　 1807年漂到日本下總（今千葉縣）的寧波船員圖　日本國立公文
書館內閣文庫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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隻
完
好
，
願
從
海
路
回
國
者
，
則
提
供
救

助
物
資
，
候
風
送
回
。
若
是
船
破
，
無
法

使
用
，
願
從
陸
路
回
國
者
，
則
另
通
知
最

高
政
策
決
定
機
關
的
﹁
備
邊
司
﹂
，
由
京

師
派
遣
問
情
官
，
詳
細
詢
問
遭
風
漂
流
原

委
。
經
確
認
無
誤
後
，
再
派
遣
官
員
護
送

至
中
國
。
相
關
訊
問
內
容
大
多
會
記
錄
在

︽
備
邊
司
謄
錄
︾
內
。
︵
圖
九
︶

琉
球
由
於
受
到
江
戶
幕
府
及
薩
摩
藩

的
控
制
，
對
漂
到
外
國
船
之
處
理
原
則
，

與
日
本
國
內
大
致
相
同
。
沿
海
發
現
外
國

船
漂
到
後
，
立
刻
通
知
各
地
地
方
官
，
基

本
處
理
方
式
為
，
在
與
當
地
居
民
隔
離
之

地
，
築
籬
搭
建
木
屋
，
收
容
漂
到
的
外
國

人
及
船
貨
，
周
圍
則
嚴
密
警
戒
，
禁
止
當

地
人
靠
近
，
也
不
許
難
民
任
意
走
動
。
另

一
方
面
，
盡
速
向
王
府
官
員
及
薩
摩
駐
在

琉
球
的
﹁
在
番
奉
行
﹂
報
告
，
而
薩
摩
在

番
奉
行
亦
會
派
員
監
視
。
官
員
在
處
理

時
，
最
重
要
的
事
務
就
是
隱
蔽
日
本
統
治

琉
球
之
事
實
。
因
此
，
當
外
國
船
，
特
別

是
中
國
船
漂
到
琉
球
後
，
附
近
所
有
與
日

本
有
關
的
人
物
、
船
隻
、
文
字
、
錢
幣
等

事
物
均
加
以
隱
蔽
，
在
嚴
格
監
視
下
，
不

許
中
國
人
任
意
走
動
，
更
不
許
當
地
人
民

接
近
。
若
船
隻
可
修
復
，
則
在
修
復
後
令

其
離
開
。
若
破
損
不
堪
航
海
者
，
則
另
備

船
隻
，
在
官
船
監
視
護
送
下
，
將
船
員
送

到
那
霸
之
泊
村
收
容
，
等
候
進
貢
船
或
是

另
派
護
送
船
，
護
送
難
民
至
福
州
。

清
朝
對
這
些
護
送
中
國
難
民
返
國

的
外
國
使
節
或
船
主
，
都
會
給
予
褒
獎
賞

賜
。
在
康
熙
二
十
三
年
時
就
規
定
：
﹁
賞

差
官
銀
三
十
兩
，
小
通
事
八
兩
，
從
人
各

四
兩
，
於
戶
部
移
取
。
﹂
護
送
船
隻
若
有

攜
帶
貨
物
，
一
般
都
會
特
別
恩
准
，
允
許

免
稅
貿
易
，
並
提
供
在
華
期
間
的
生
活
開

銷
，
代
修
理
船
隻
，
和
回
國
的
行
糧
。
相

對
的
，
由
本
國
船
帶
回
的
難
民
，
則
是
當

作
國
內
事
件
處
理
，
驗
明
船
照
，
審
訊

無
誤
，
且
無
違
法
行
為
，
如
偷
渡
出
境
、

走
私
或
海
盜
行
為
等
，
就
發
給
路
費
、
口

糧
，
令
回
原
籍
。
至
於
原
船
自
行
返
航

者
，
應
是
直
接
回
原
出
航
地
，
只
要
有

出
口
時
的
﹁
船
照
﹂
，
非
私
自
出
海
者
，

在
處
理
手
續
上
就
更
單
純
了
。
︵
圖
十
、

十
一
︶

中
國
現
存
的
漂
流
紀
錄

中
國
現
存
有
關
﹁
漂
流
﹂
，
也
就

是
遭
遇
海
難
而
漂
流
異
域
的
之
紀
錄
，
可

分
為
官
方
和
民
間
紀
錄
二
種
。
民
間
的
紀

錄
主
要
是
指
收
在
個
人
文
集
或
筆
記
、
小

說
內
的
相
關
紀
錄
。
但
是
目
前
所
見
大
多

是
簡
單
記
事
，
並
未
詳
述
漂
流
經
過
，
或

具
體
的
時
間
地
點
，
且
其
中
包
含
傳
聞
或

是
文
學
中
虛
構
、
誇
大
的
成
分
，
無
法

確
認
人
、
事
、
時
、
地
，
難
以
當
作
歷

史
史
料
。
因
此
，
絕
大
多
數
仍
是
以
官
方

的
記
載
為
主
。
而
中
國
官
方
的
記
載
，
如

前
述
，
與
朝
鮮
、
日
本
等
國
不
同
，
對
本

國
人
的
記
載
相
當
少
，
主
要
是
偏
重
對
漂

到
中
國
之
外
國
人
的
救
助
。
相
關
研
究
不

少
，
茲
不
贅
述
。
以
下
就
介
紹
幾
件
民
間

海
難
紀
錄
。

按
照
現
在
東
亞
各
國
流
傳
漂
流
紀
錄

的
內
容
，
我
們
可
依
照
紀
錄
者
的
目
的
，

區
分
為
三
種
系
統
。
第
一
是
官
方
的
調
查

紀
錄
，
二
是
知
識
人
、
學
者
等
與
漂
流
民

面
談
後
，
所
紀
錄
整
理
的
見
聞
錄
，
三
是

漂
流
者
自
己
的
紀
錄
。
由
於
遭
風
漂
流
的

大
部
分
是
知
識
水
準
較
低
的
商
人
或
漁

民
、
水
手
，
所
以
目
前
流
傳
的
大
多
是
官

方
的
調
查
紀
錄
或
是
由
知
識
人
所
整
理
的

紀
錄
。
以
下
介
紹
二
件
目
前
可
確
認
較
為

完
整
詳
細
的
漂
海
紀
錄
，
一
是
道
光
三
年

︵
一
八
二
三
︶
漂
到
日
本
，
鄭
光
祖
︽
一

斑
錄‧

雜
述
︾
︵
︽
續
修
四
庫
全
書
︾

收
︶
卷
一
內
的
︿
漂
泊
異
域
﹀
；
二
是
道
光

十
五
年
︵
一
八
三
五
︶
漂
到
越
南
，
蔡
廷

蘭
的
︽
海
南
雜
著
︾
︵
臺
灣
文
獻
叢
刊
，

圖九　 1777年「珍島漂人問情別單」　局部　引自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，《備邊司謄錄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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漂泊異域—清代中國船的海難紀錄

專　輯

第
四
二
種
︶
。
其
中
︽
一
斑
錄
︾
為
地
方

文
人
據
聽
聞
口
述
而
撰
寫
的
紀
錄
；
︽
海

南
雜
著
︾
為
當
事
人
親
自
撰
寫
的
紀
錄
。

鄭
光
祖
︽
一
斑
錄‧

雜
述
︾
，

︿
漂
泊
異
域
﹀

鄭
光
祖
︵
一
七
七
六∼

？
︶
，
江
蘇

省
常
熟
人
。
︽
一
斑
錄
︾
︵
圖
十
二
︶
，

又
名
︽
醒
世
一
斑
錄
︾
，
記
錄
了
鄭
光
祖

長
期
觀
察
的
心
得
和
遊
歷
見
聞
。
該
書
初

刊
於
道
光
十
九
年
︵
一
八
三
九
︶
，
後
又

經
數
次
增
補
。
此
篇
︿
漂
泊
異
域
﹀
應
是

病
逝
任
內
。

︽
海
南
雜
著
︾
︵
圖
十
三
︶
是
蔡

廷
蘭
在
道
光
十
五
年
︵
一
八
三
五
︶
秋
天

赴
福
州
省
城
應
鄉
試
，
後
回
金
門
祭
祖
，

接
著
從
金
門
乘
船
返
澎
湖
，
途
中
遭
遇

颱
風
，
十
月
十
二
日
漂
到
越
南
廣
義
省
思

義
府
菜
芹
汛
，
經
越
南
官
民
救
助
，
翌

年
由
陸
路
經
兩
廣
回
到
福
建
的
紀
錄
。
返

鄉
後
，
蔡
廷
蘭
將
途
中
所
見
所
聞
按
日
記

載
撰
成
︽
海
南
雜
著
︾
二
卷
，
上
卷
分
為

︿
滄
溟
紀
險
﹀
、
︿
炎
荒
紀
程
﹀
、
︿
越

南
紀
略
﹀
，
下
卷
則
是
與
當
地
文
士
唱
和

之
詩
作
，
保
留
了
不
少
當
時
越
南
的
風
土

民
情
。
第
一
部
分
︿
滄
溟
紀
險
﹀
描
繪
遭

遇
海
難
的
過
程
和
越
南
行
旅
的
驚
險
，
敘

述
遭
風
歷
險
十
晝
夜
抵
越
南
的
情
景
；
第

二
部
分
︿
炎
荒
紀
程
﹀
，
按
日
記
載
於
越

南
及
歸
途
的
經
過
，
和
與
各
地
官
員
的
往

來
；
第
三
部
分
︿
越
南
紀
略
﹀
述
越
南
史

事
及
當
地
的
典
章
衣
飾
與
風
土
人
情
。

︽
海
南
雜
著
︾
自
清
道
光
十
七
年

︵
一
八
三
七
︶
秋
刊
刻
出
版
後
，
短
期
之

內
接
連
有
四
個
不
同
的
刊
本
問
世
。
光
緒

三
年
︵
一
八
七
七
︶
還
有
俄
文
譯
本
，
光

緒
四
年
︵
一
八
七
八
︶
又
被
譯
成
法
文
出

版
。
︽
海
南
雜
著
︾
一
書
之
所
以
受
重
視

的
原
因
，
主
要
在
於
蔡
廷
蘭
的
文
人
知
識

背
景
和
優
異
的
文
筆
，
加
上
對
越
南
社
會

的
觀
察
仔
細
，
而
當
時
中
國
社
會
又
缺
乏

對
越
南
的
詳
細
著
作
，
因
此
，
出
版
後
就

受
到
各
界
關
注
。

結
語

相
對
於
數
量
眾
多
漂
到
海
外
的
中

國
船
，
中
國
官
方
所
留
下
的
紀
錄
相
當

少
；
同
樣
的
，
漂
流
海
外
返
國
後
的
民
間

人
留
下
的
紀
錄
更
少
，
這
是
個
值
得
深

思
的
問
題
。
與
東
亞
的
朝
鮮
、
日
本
等

國
相
比
較
，
為
何
中
國
的
﹁
漂
流
記
﹂
特

別
少
。
最
重
要
的
理
由
，
應
是
中
國
本
身

的
大
國
心
態
，
在
天
下
太
平
，
萬
國
來
朝

的
時
代
，
視
允
許
外
國
貿
易
為
﹁
懷
柔
遠

人
﹂
的
手
段
，
對
外
國
難
民
，
則
是
從
優

救
助
撫
卹
，
並
送
還
本
國
，
強
調
天
朝
的

仁
慈
之
心
，
並
不
重
視
海
外
情
況
與
訊
息

︵
直
到
鴉
片
戰
爭
後
︶
。
與
日
本
、
朝
鮮

等
國
因
無
法
直
接
赴
海
外
，
而
積
極
吸
收

各
種
外
國
訊
息
，
在
心
態
上
有
極
大
的
不

同
。
另
外
，
對
明
清
政
府
而
言
，
處
理
本

國
漂
到
海
外
返
國
的
人
民
，
只
重
視
是
否

違
禁
走
私
、
私
自
出
海
或
與
海
盜
勾
結
，

有
無
危
害
國
家
治
安
等
的
犯
罪
行
為
，
對

於
漂
到
地
的
風
土
文
化
等
毫
不
關
心
。
再

加
上
一
般
商
賈
、
漁
民
、
水
手
則
不
知
書

寫
，
多
是
口
傳
，
但
容
易
流
於
虛
構
、
想

像
，
脫
離
﹁
漂
流
記
﹂
的
本
質
，
而
未
能

保
存
現
實
遭
遇
海
難
的
情
況
和
對
異
域
見

聞
。
當
然
，
另
一
重
要
的
外
在
因
素
，
可

能
是
十
九
世
紀
後
半
起
，
中
國
國
內
動
亂

頻
繁
，
地
方
官
廳
及
民
間
私
人
的
文
書
紀

錄
，
或
因
為
戰
爭
、
動
亂
而
被
銷
毀
，
因

此
未
能
保
存
下
來
。

作
者
為
中
央
研
究
院
人
文
社
會
科
學
研
究
中
心
副
研
究
員 

他
在
家
鄉
附
近
的
見
聞
。

內
容
記
載
江
南
蘇
州
府
白
茆
港
的

沙
船
︵
以
沿
海
航
運
為
主
的
平
底
帆
船
︶

船
主
張
用
和
，
世
代
經
營
航
運
業
。
其
所

有
的
商
船
﹁
源
泰
號
﹂
，
於
道
光
三
年

︵
一
八
二
三
︶
九
月
赴
山
東
膠
州
、
萊
陽

貿
易
，
購
買
豆
餅
、
羊
皮
、
水
梨
等
貨
，

回
程
遭
颶
風
，
漂
至
某
處
。
因
語
言
不

通
，
與
對
方
官
員
筆
談
，
寫
高
麗
、
琉

球
、
呂
宋
等
與
認
，
彼
皆
搖
手
，
及
寫
日

本
，
乃
首
肯
，
於
是
寫
中
土
郡
縣
地
名
示

之
。
後
有
通
事
至
，
略
能
通
語
，
令
將
船

駛
至
一
大
鎮
﹁
夾
喇
浦
﹂
停
泊
，
並
奏
聞

王
都
。
補
給
船
中
所
需
，
同
時
伐
木
代
為

修
理
船
隻
的
大
桅
後
，
護
送
至
長
崎
。
在

長
崎
停
留
期
間
，
向
在
當
地
採
買
日
本
銅

的
清
朝
楊
姓
商
人
借
銀
二
百
兩
。
船
隻
經

修
理
和
補
給
後
，
日
本
人
將
他
們
護
送
出

港
，
經
由
琉
球
，
再
轉
山
東
，
道
光
四
年

︵
一
八
二
四
︶
五
月
初
，
由
海
道
回
家
。

本
文
中
除
敘
述
漂
流
經
過
外
，
後

半
並
言
及
日
本
風
俗
、
習
慣
及
海
洋
地

理
的
知
識
。
是
非
常
難
得
的
漂
海
紀
錄
。

有
關
源
泰
船
漂
到
日
本
之
事
，
在
︽
長

崎
志
續
編
︾
留
有
相
關
紀
錄
。
船
頭
朱

聚
南
等
十
二
人
之
船
，
於
日
本
文
政
五
年

︵
一
八
二
二
︶
十
二
月
遭
風
漂
到
薩
摩
阿

久
根
村
。
地
方
官
將
船
挽
入
附
近
脇
本

港
，
補
給
食
物
薪
水
，
並
修
理
檣
桅
後
，

於
翌
年
正
月
起
送
，
二
月
五
日
送
抵
長
崎

港
。
但
不
許
上
岸
，
令
居
住
船
中
，
賜
給

糧
米
薪
水
，
三
月
二
十
九
日
出
發
，
原
船

歸
國
。
本
紀
錄
與
︽
一
斑
錄
︾
的
記
載
，

在
時
間
上
有
一
年
的
誤
差
，
︽
一
斑
錄
︾

的
記
載
比
︽
長
崎
志
續
編
︾
晚
一
年
。
但

是
由
內
容
來
看
，
應
該
是
指
同
一
件
事
。

蔡
廷
蘭
︽
海
南
雜
著
︾

蔡
廷
蘭
︵
一
八○

一∼

一
八
五 

九
︶
，
字
香
祖
，
臺
灣
澎
湖
人
，
自
幼

天
資
聰
穎
，
嘉
慶
十
八
年
︵
一
八
一
三
︶

補
弟
子
員
︵
縣
學
生
員
︶
；
後
拜
福
建
興

泉
永
道
的
道
員
周
凱
為
師
。
道
光
十
七
年

︵
一
八
三
七
︶
考
中
舉
人
，
獲
聘
臺
灣
崇

文
書
院
講
席
；
道
光
二
十
四
年
又
考
中
進

士
，
以
知
縣
任
用
。
二
十
九
年
赴
任
江
西

省
峽
江
知
縣
，
咸
豐
六
年
︵
一
八
五
六
︶

署
江
西
豐
城
知
縣
，
因
籌
辦
團
練
有

功
，
江
西
巡
撫
耆
齡
︵
一
八○

四∼

一
八
六
三
︶
保
升
他
為
同
知
，
咸
豐
九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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